
立法會 CB(2)2248/05-06(04)號文件 
香港防止虐待長者協會 

提交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 

於二零零六年六月八日舉行的特別會議 

就討論「為非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助長者提供的協助」意見書 

 

香港人口老化已是不爭事實，本會亦深信以政府的經驗，絶對是清楚明白這個潛在問題。然而，至今仍

看不到政府在長遠的老人政策上有任何準備；至於實施了一段時間的強積金計劃，雖然表面是為現有的

勞動人口作一點儲備，但是大家也很清楚單靠強積金養老，退休後並不足夠長者的基本生活，難道這都

算是保障嗎？ 

 

早前，特首於答問大會上回應有關增傷殘人事的交通福利時，曾表示若是某然增加任何社會福利，最終

負擔最也是落在納稅巿民身上，對特首給議員的回覆，本會是明白和理解。亦因為政府及社會有這個顧

慮，本會相信聯席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正正是呼應特首給議員的回覆。 

 

政府今天呈交立法會的文件，提及現時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及其他形式的援助，表面上來

看，對於長者而言，一切安排好像已經處理得盡善盡美；但從長者的求助、意見、傳媒的報導及日常工

作過程或經驗告訴我們，現時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及其他形式的援助，制度內裡其實是千

瘡百孔。往往可能因為一些細節或制度；或保障辦事處人員的執行態度，將一些求助的貧病長者，折騰

得死去活來。部份個案更可能因此成為人間悲劇。 

 

我們的長者，大半生勞累貢獻社會，香港才有今天的成就，大家應該好讓他們安享晚年。可惜，本港大

部份長者，因為並無參與任何退休保障的計劃；或他們所參與的退休保障的計劃，無法滿足其生活上的

基本需要。故此，他們只有選擇依靠綜援計劃或其他形式的援助來生活。 

 

根據衛生福利食物局和社會福利署向立法會提供的資料所知，本港現時大約有十八萬六千九百三十八位

長者，依靠綜援為生。那麼，如果我們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做得不好，就會直接影響十八萬

多長者的福祉，損害他們的權益，令他們難以安享晚年。 

 

本會對衛生福利食物局和社會福利署向立法會提供的資料，有以下的不滿及意見： 

 

1. 綜援申請制度僵化 

現時每當長者申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的時候，如果長者有子女的話（無論子女是否有能力供

養他），社會福利署保障辦事處人員都會向求助的長者要求索取，有關他們每位子女所寫，無法或並

無供養他們的信件。否則，他們無法或較困難可以成功申領綜援。可惜，有很多希望申領綜援長者的

子女，可能因為種種理由（如面子、與長者的關係惡劣及父母的免稅額等理由），拒絕為他們的父母

提供任何無法或並無供養他們的信件，導致很多長者因此無法成功申領綜援。本會在二零零五年共收

到八百多個該類個案。這些長者，現在只有依靠七百零幾元的高齡津貼（生果金）或傷殘津貼或拾紙

皮或拾汽水罐，以節衣縮食方式為生。這些個案經常在我們日常生活及傳媒報導上看到，但情況一直

未有改善。 

 

再者，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其中功能是照顧長者的基本生活需要。本會亦相信計劃的原意

亦是這樣。可惜，歷史告訴我們，在執行政策的社會福利署保障辦事處的部份前線人員，往往在處理

個案的時候，都過份官僚及欠缺靈活的彈性，間接令到受助的長者折騰得死去活來；就本年一月為例，

本會處理的其中一些，部份綜援受助長者的求助個案，求助人因為意外(被打荷包)、不幸(被人入屋行

劫)或其他特殊情況，綜援受助人須緊急支援。可惜，每當這些長者向保障部辦事處人員反映及求助

的時候，這些人員明確告訴求助人，保障財物是自已的責任，無法緊急作出援助，即使區議員及社工

介入，亦是無異。亦由於他們這些長者為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的受助人，所以其他的緊急基 



金亦不接受他們申請。其中兩宗在觀塘區發生的個案，直到被傳媒曝光及介入後，求助人才突然社會

福利署保障辦事處職員收到通知，獲批准發放即時援助。長者才不致餓死。而整個過程有三間香港報

館記者親眼目睹。這真的有如都巿神話。 

 

另外，本會亦收到很多長者或其家人反映，社會福利署保障辦事處的人員態度令到受助的長者感到不

舒服。本會同工亦曾與社會福利署保障辦事處溝通，根據錄音紀錄發覺部份保障部人員態度十分囂張

及漠視求助人的需要。情況以觀塘區的秀茂坪保障辦事處及深水區的石硤尾保障辦事處為甚。 

 

本會認為當有一些特殊個案的時候，社會福利署保障辦事處人員，應以人為本，彈性處理。否則，那

個表面上完善的保障制度，可能因一些執行人員而弄至蒙羞；再者，本會亦希望前線的保障部人員，

待人處事的態度亦顧及受助者的感受，否則那會直接影響別人的感受及被別人投訴。 

 

2. 傷殘津貼審批標準混亂 

現時的傷殘津貼審批標準不一及混亂，早前立法會亦有討論。 

 

3. 現有服務忽略隱蔽長者的需要 

政府向立法會提交的文件指，本港現有超過 200 間長者中心提供多元化的服務；但政府現有服務忽略

一群為數不少的隱蔽長者需要（隱蔽長者為沒有參加任何長者機構活動的長者）。在過去的 2005 年

11 月至本年 3 月間，本會在傳媒機構、商業機構及在義工的協助下，共探訪了六仟七百多戶長者家

庭，當中超過半數為隱蔽長者的家庭，他們全都沒有接觸任何社工或接受任何福利服務，生活都十分

困苦。部份依靠在街中拾紙皮、拾汽水罐為生。部份在本會的探訪後，才知道自己的可以透過福利制

度改善他們的生活。明顯地，政府忽略了他們的服務需要。 

 

4. 到戶的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支援無力 

根據香港社會服務聯會資料所知，全港現大約有四千多位獨居、兩老同住、行動不便及無自顧能力的

長者，正在輪侯「長者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送飯、家居清潔及陪診服務）。大部份長者對於現時的「長

者家居照顧服務」深感不滿意。大部份不滿意的長者主要居住於深水區及官塘區；長者主要不滿那

些受政府資助提供服務的長者機構，輪侯時間太長。就以官塘區牛頭角下村為例，提供服務的機構每

當長者要求「送飯」服務，平均要等 6至 9 個月，而家居清潔及家居護理服務的輪侯時間更長達 18

至 24 個月；深水區而言，家居清潔的輪侯時間更是遙遙無期，甚至有些受政府資助提供服務的機

構同工，會直接以服務飽和為由，拒絕向有需要的長者提供服務。現在問題日益嚴重，而且有惡化跡

象。他們的苦況，傳媒亦不時報導。 

 

由於家居的環清潔衛生，會直接影晌長者的身心健康（如呼吸道及心理健康）。可惜，現時那些綜合

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受助的長者，當他們對自己的家居環清潔衛生忍無可忍的時候，而他們又無能

力清潔（如獨居或傷殘的長者）及在無止境等待「長者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的時候。在現行的機制下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的資助金額，內容是不包括「長者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以外的清 

公司或機構。試問有什麼人可以接受 18 至 24 個月才做一次家居清潔服務呢？當然有人可以說長者自

行做清潔，但當你是一位傷殘或體弱多病的長者，就會明那些等待、憂慮及無奈等心情。本會現有大

量該類個案，如議員需要，本會樂意安排探訪活動，了解這些無助長者的苦況。 

 

5. 津貼安老院宿位嚴重不足，私營安老院素質參差 

現時在安老院舍居住的長者，大部份都是依靠綜援來繳交院舍費用的。可惜，由於現時資助的安老院

舍只是佔少部份。本港大部份安老院都是私營的，而收費都是較資助安老院的收費為高。往往入住私

營安老院，領取綜援的長者，每當長者多用尿片或多服營養食品等，他們或其家人每月都要補貼院舍

內的生活費，更甚者，有長者欠院舍錢；或家人向外借錢給院舍，這些情況，各大傳媒亦經常見到，

情況亦非冰山一角。當中更有個案，由於資源不足，院舍間接虐待了長者（如一日只可換一次尿片或 

以報紙當尿片用等）。 



 

6. 醫療收費減免制度毫不完善，折騰長者 

本會從長者的求助及調查得知，發現現時的醫療收費減免制度毫不完善，部份長者因此而被折騰。例

如，一名非綜援的長期病患長者，如果他們難以支付醫療費用的話，他們真的正如政府向立法會文件

的第 26 段所言，經嚴苛的審批後，獲發一張長達 12 個月的「醫療費用減免文件」。可惜，該份文件

只適於急症室、日間醫院及專科門診。當那些長者因小病（如傷風、發燒）向普通科門診求診的時候，

該文件就不能使用。現時的制度，如果求診普通科門診，需每次找社工申請，但普通科門診又沒有社

工辦事處可以申請「醫療費用減免文件」。故此，長者即使有病，根本無法可以在普通科門診免費求

診。 

 

本會要求衞生福利及食物局能立即跟進有關之問題；同時希望該局向立法會所提供的內容，均是事實的

全部。 

 

本會認為香港號稱國際大都會，又稱有完善的保障制度，但為何現在還有長者在街中拾紙皮、拾汽水罐、

居住籠屋，甚至瞓街呢？這不是香港的恥辱嗎？這明顯是我們的那個保障制度支援無力；而我們的綜援

制度根本無法提供基本的生活需要，極其只可說是提供生存的需要。 

 

基於上述各種原因，本會希望政府及立法會能參考「爭取全民退休保障聯席」所做的「全民退休保障方

案」，並盡早落實「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為全港退休長者提供即時保障，改善他們的生活，使他們可以

安享晚年。 

 

08-06-2006 

 

 

 


